
立法會CB(2)1294/11-12(01)號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2年 3月 7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劃  
2003年 4月 4日

 
(與人力事務  
委員會舉行的

聯席會議 ) 
 

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

的進度報告。  
 

該 計 劃 由 2011 年 4 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的 進 度 報 告 已 於

2011年 12月 13日 隨 立

法 會 CB(2)585/11-12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2. 警 務 人 員 負 債

問題  
－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每 半 年 提 供 下 述

資料  ⎯⎯ 
 
(a)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並

以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因；

 

 

 

 
截 至 2011年 下 半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2年
1 月 18 日 隨 立 法 會

CB(2)855/11-12號文件

送交委員參閱。  
 

  (b)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

債的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

的警務人員數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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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以分項數字列出此等人員欠下無

力償還債項的時間；  
 

截 至 2011年 下 半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2年
1 月 18 日 隨 立 法 會

CB(2)855/11-12號文件

送交委員參閱。  
 

  (d) 向警務人員發出的債權扣押令 (即
追收稅款通知書 )的數目，並以分

項數字列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涉

及的金額；及  
 

－同上－  

  (e)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而又同時正

在償還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618條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基金

貸款的警務人員數目。  
 

－同上－  
 

3. 就《聯合國 (反恐

怖 主 義 措 施 ) 條
例》建議訂立的

法院規則和實務

守則  
 

2008年 12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解

釋當局會否及如何更新就《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訂立的實務

守則，以確保在程序上與將會就《聯

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第575章 )
訂立的實務守則一致。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4. 與內地訂立引渡

安排  
2009年10月20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交就訂立引渡安排

與內地進行磋商的進度報告。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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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5. 警方搜查被羈留

者的統計數字  
研究警方處理

性工作者及  
搜查被羈留者

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  

 

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季向保安事務委員

會提供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完全脫去

內衣的第三 (c)級搜查的統計數字，並

交代所涉及罪行的性質。  

2011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的

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2年
1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

CB(2)789/11-12號文件

送交委員參閱。  
 

6. 廉政公署的人手

狀況  
2010年 1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沒有設定任期限制或訂明退休年

齡的公職的數目；及  
 
(b)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的廉

政專員的任命安排，包括第四任行

政長官提名委任人選時所採取的

準則，以及所委任的廉政專員的

任期。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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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7. 更 生 人 士 就 業

支援  
2010年 3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過去數年受僱加入公務員隊伍的

更生人士的數目，並按政府部門及

所 涉 工 作 類 別 提 供 有 關 的 分 項

數字；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b) 關於政府當局如何鼓勵在公務員

隊伍、公營機構及私營機構僱用更

生人士的詳細資料；及  
 

－同上－  
 

  (c) 就香港善導會提出的事項作出書

面回覆。  
 

－同上－  

2010年 6月 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8. 提升入境事務處

電腦系統及進一

步擴展e-道服務   (a) 記錄未來 3至 6個月向在 e-道辦理

自助出入境檢查手續的抵港旅客

進行抽樣檢查的總數，以及此等抽

樣檢查的結果，並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有關資料；及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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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提供進一步資料，說明採用光學掃

描器核對指紋的好處，以及安裝此

等儀器後對減低指紋核對失誤率

有多大幫助。  
 

－同上－  

9. "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下 的 保 安

事務  

2010年 6月 1日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供  ⎯⎯  
 

 

  (a) 過去 3年經不同渠道 (包括輸入內

地 人 才 計 劃 )來 港 工 作 的 專 才 數

目，以及他們所從事專業的詳情的

資料；及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b) 過 去 15 年 與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簽

署，對兩地維持治安工作構成影響

的所有合作協議。  
 

－同上－  

10. 《截取通訊及監

察條例》檢討  
2010年 7月 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書面回應，說明

《電訊條例》(第106章 )、《郵政署條例》

(第 98章 )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486章 )所訂的罰則條文，是否及如何

適用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的人員。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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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1. 大亞灣核電站通

報機制  
 
 

已要求政府當局  ⎯⎯ 
 

 

 2010年 7月 6日 (a) 向大亞灣核電運營管理公司 (下稱

"運營公司 ")轉達委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的代

表，加入大亞灣核電站、嶺澳核電

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 (下稱 "核安全

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以供其考慮；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b) 探討透過《管制計劃協議》規定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向香港特區政

府通報在核電站發生的所有運行

事件，將有何好處；  
 

－同上－  

  (c) 向事務委員會提交運營公司就廣

東核電站於 2010年 5月 23日發生的

事件擬備的詳細調查報告；  
 

－同上－  
 

  (d) 檢討 2010年 5月 23日事件、處理核

事件的現行安排及與有關各方建

立的通報機制，並檢討香港特區政

府為處理在大亞灣發生的核事故而

制訂的大亞灣應變計劃是否有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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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0年11月16日 (e) 提供詳細資料，說明與其他服務年

期相若的核電站相比，大亞灣核電

站在一般工業安全和卓越營運方

面的表現；及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f) 提供曾發出的指引，以利便大亞灣

核電站人員或國家核安全規管機

構的監察人員評估該核電站萬一

發生的事故。  
 

－同上－  
 

12. 有關在囚人士的

福利及工資調整

機制的事宜  

2011年7月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當值議員在有關在

囚人士的福利及工資調整機制的轉介

中所提事項作出回覆。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 於

2011年 7月 28日隨立法

會 CB(2)2458/10-11 號

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13. 檢討《截取通訊

及監察條例》及

情報管理  

2011年 7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當局就本地法例對在港內地機構

的適用性進行研究的完成時間表；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b) 2006年 8月至 2009年期間，因為依

據 訂 明 授 權 進 行 的 行 動 而 被 逮

捕，或是在進行該等行動的後續行

動中被逮捕的 1 807人當中，被檢

控的人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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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在香港，外交豁免權是否涵蓋對截

取通訊和秘密監察的豁免。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14. 警方就公眾集會

及公眾遊行作出

的人流控制安排  

2011年7月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吳靄儀議員所提有

關警方在 2011年 6月 4月下午早段時間

封閉銅鑼灣及天后地鐵站入口一事的

質詢作出書面回覆。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15. 法定酷刑聲請審

核制度  ⎯⎯  立
法建議  

2011年7月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在就

法定酷刑聲請審核制度立法建議進行

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見，以及有關

立法建議的時間表。  
 

《2011年入境 (修訂 )條
例草案》於 2011年 7月
提交立法會，現正交由

法案委員會審議。團體

代 表 已 在 2011 年 11 月

21日的相關法案委員

會會議上就條例草案

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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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6. 消防安全巡查檢

討及相關事宜  
2011年 7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a) 向在工業樓宇內的文化工作者發

放有關更改土地用途的信息；及  
 

 

  (b) 提供有關工業單位經局部改動後

因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而獲批准的

個案資料。  
 

 

17. 入境事務處新資

訊科技基建設施  
2011年11月7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有關

保留和銷毀資料的指引，並舉例加以

說明。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18. 修 改 《 聯 合 國

( 反 恐 怖 主 義 措

施 )條例》 (下稱

"《條例》") 

2011年11月7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打擊清洗黑錢財務行動特別

組織 (下稱 "特別組織 ")在 2008年
發 表 對 香 港 的 相 互 評 核 報 告 的

連結；及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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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在就相關條例草案提交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中  ⎯⎯ 
 

(i) 舉例解釋其就《條例》提出的

擬議修訂的目的；  
 
(ii) 作出回應，說明某國家若在

聯合國投票而導致另一國家

嚴重人命傷亡，是否符合政府

當 局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51/11-12(01) 號 文 件 )
第 8段所指 "恐怖主義行為 "的
定義；及  

 
(iii) 列 舉 是 否 有 其 他 成 員 國 不

依 循 特 別 組 織 所 提 建 議 的

例子，並說明所帶來的後果。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19. 處理與新政府總

部大樓有關的公

眾集會及公眾遊

行的事宜  

2011年11月1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a) 就允許示威者利用軍器廠街車輛

出口橫過夏愨道前往政府總部的

建議作出的書面答覆；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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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就民間人權陣線提出利用紅棉路

作為前往政府總部的公眾遊行路

線的建議作出的書面答覆；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c) 就於 2011年 9月 24日在公眾遊行期

間 展 示 警 告 牌 一 事 作 出 的 書 面

答覆；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 於

2012年 1月 13日隨立法

會 CB(2)818/11-12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d) 有關不利用行人天橋從各地點前

往政府總部的遊行路線資料；  
 

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覆。  
 

  (e) 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內

部指引的副本；及  
 

－同上－  
 
 

  (f) 有關在周六使用新政府總部的人

士及訪客人數的統計資料。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 於

2012年 1月 13日隨立法

會 CB(2)818/11-12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20. 就截取通訊及監

察事務專員向行

政 長 官 提 交 的

2010年周年報告

內提出的事項的

研究結果  

2011年12月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有否就備存有關個案的內部通訊

書面紀錄訂立規定，以及有否發現

違反該等規定的情況；  

委 員 已 在 2012 年 1 月

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討論政府當局所提

供的補充資料 (立法會

CB(2)688/11-12(01) 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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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有否訂立程序要求所有有關執法

機關就不同職級之間關於舉報違

規個案的內部通訊備存書面紀錄；

 

 

  (c) 有關專員聆聽截取成果、專員提出

法例修訂的要求、徵詢律政司意見

的情況，以及向專員提供有關加拿

大個案的資料以作參考的情況的

始末；及  
 

 
 

  (d) 就或需於 2012年 1月舉行的公開聽

證會作準備而提供的立法建議。  
 
註：公開聽證會其後並沒有在 2012年

1月舉行。  
 

 

21. 大亞灣應變計劃

的覆檢建議  
2011年12月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緊

急應急計劃區及在緊急情況下的糧食

供應。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2年 2月 15日隨立法

會 CB(2)1091/11-12 號

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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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2. 在消防處開發資

產 管 理 及 保 養

系統  

2011年12月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有關建議提供補充

資 料 ， 特 別 是 加 強 監 察 和 節 省 人 手

方面。  
 

委 員 已 在 2012 年 2 月

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討論政府當局的修

訂 建 議 ( 立 法 會

CB(2)921/11-12(03) 號

文件 )。  
 

23. 更 換 香 港 海 關

(下稱 "海關 ")一
艘高速截擊艇  

2012年1月3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海

關高速截擊艇於 2010年 10月擱淺的成

因及調查工作，以及海關對高速截擊艇

操作員的培訓要求。  
 

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2年 1月 27日隨立法

會 CB(2)897/11-12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3月 7日  


